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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的服务 

 
撮要及主要审计结果 

 

 

A. 引言 为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本港设有各类特殊学校和在主流学校

内提供特殊教育服务。在1998–99年度，62 间特殊学校合共提供8 800个学额，而在

主流学校内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学额则有33 700个。1998–99年度，在特殊教育方面

的开支总额为16.85亿元。此外，对于在某一学习阶段中出现情绪问题(在极端的情况

下可能导致学生自杀)的学生，当局亦提供支援服务。审计署审查了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学生和防止学生自杀而提供的服务，有关的审查结果撮述于下文B至G段。 

B. 在特殊学校提供特殊教育的成效 审计署向有关人士(包括校长、教师、专业

支援人员和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身为服务使用者的家长，普遍认为特殊

教育的目的未能达到。另一方面，校长则认为目的已能达到。由于缺乏主要成果表

现指标，所以有关人士对成效程度的评估也倾向主观判断(第2.2至2.6段)。 

C. 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完成中三课程后获得出路和其后成功就业，可作为评估

特殊教育成效的观察指标。在1996–97 及1997–98 年度，弱智学生在中三毕业后获得

出路的比率只介乎30%至68%之间，而且只有很少这类学生能在公开市场受聘。在

1997–98 年度，轻度弱智的学生在公开市场受聘的比率仅为2.6% (第2.13至2.16段)。 

D. 特殊学校收生率偏低 在过去六年，即由1993–94至1998–99年度，与其他特殊

学校比较，视觉受损儿童学校、听觉受损儿童学校和群育学校的收生率都相对地

偏低。这几类学校都有学额供过于求的现象。由于学校设施未尽其用，情况并不理

想。鉴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情况越来越多，这几类特殊学校学额

的需求或会下降(第2.23至2.28段)。 

E. 主流学校内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 审计署注意到，获派往提供校本辅导服务

的教师，并非所有都接受过有关特殊教育或辅导教学方法的专业训练。如果主流班

教师也具备所需技巧，可以每天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教学，启导班和巡回辅导

教学服务的成效便可提高。主流学校里也设有为听觉受损及视觉受损儿童而开办的

特殊教育班。由于融合教育可带来好处，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视觉受损学生和听觉

受损学生融入主流班，将更具成效(第2.31至2.4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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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融入主流学校 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已是一套悠久的既定

政策，早在一九七七年便已提倡。然而，直至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局才进行一项为

期两年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一九九八年七月发表的中期报告显示，有相当充分的

证据显示融合教育得到支持。审计署认为，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可应付主流学

校课程，他们在群育学校得到满意改正后，应尽快重返主流学校(第2.52至2.66段)。 

G. 学生自杀问题 過去七年，共有121宗学生自杀身亡个案和302宗学生企图自

杀个案。教育署的分析显示，学生缺乏良好家庭关系／管教和有异常的情绪反应，

是导致许多自杀个案的两个主要原因。审计署的调查显示，很多家长并不察悉这两

个主要原因。许多家长指出，他们子女就读的学校并没有提供有关父母关怀子女的

支援服务，他们也不知道社会福利署和其他非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支援服务。很多家

长认为，当局提供的各类支援服务，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学生自杀。部分家长表示，

传媒应担当积极的角色推广正确价值观，并避免对学生自杀个案作煽情的报道 
(第3.1至3.33段)。 

H. 审计署的建议  审计署提出下列各项主要建议，认为教育署署长应： 

(a) 查明身为服务使用者的家长满意程度较低的原因，并采取行动改善特殊

教育服务，以便消除服务使用者的忧虑(第2.7段第一及第二分段)； 

(b) 确定主要的成果表现指标，以便评估特殊教育所达到的成效，并对特殊

教育的成效作出评估(第2.7段第三及第四分段)； 

(c) 为特殊学挍提供更多支援，以便这些学校能为弱智学生提供有效的工作

技能准备／工作经验课程(第2.17段第一分段)； 

(d) 采取措施解决视觉受损儿童学校、听觉受损儿童学校和群育学校收生率

偏低的问题(第2.28段)； 

(e) 考虑规定受聘负责校本辅导计划的教师均须接受有关的训练 (第2.42段
第一分段)； 

(f) 协助主流班教师获取所需技巧，以便能更妥善处理主流学校内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学生(第2.42段第二分段)； 

(g) 尽量多转介视觉受损和听觉受损学生入读主流班，而非转介到特殊教育

班(第2.50段第一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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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采取积极行动，加快推行融合教育(第2.61段)； 

(i) 采取行动，让有显著改善的群育学校学生尽快返回主流学校 (第2.67段第

一分段)； 

(j) 在处理学生自杀问题方面，让更多家长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父母对子

女支持的重要性 (第3.17段第一分段)； 

(k) 鼓励学校增强支援服务，以便加强亲子关系和家庭与学校的关系，以防

止学生自杀 (第3.23段第一分段)；及 

(l) 向传媒反映家长的关注，并定期告知传媒有关学生自杀的煽情报道可造

成的负面影响 (第3.33段)。 

I. 当局的回应 当局大致上接纳审计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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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引言 

背景 

1.1 根据一九九零年发表的《教育统筹委员会第四号报告书》，教育制度必须能够

照顾到具有各种能力、兴趣及需要的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可按年龄加以分组，并且可以

接受一个共同课程的正规教育。但对于一部分学生来说，共同课程所提供的教育，往往并

非完全适合他们。他们需要特殊教育服务的帮助，才可以克服在学习上或行为上所面临

的任何问题，这类学生通常被称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1.2 在香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通常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 

(a) 身体弱能； 

(b) 听觉受损； 

(c) 视觉受损； 

(d) 弱智； 

(e) 有行为及情绪问题； 

(f) 无心向学； 

(g) 有严重学习困难； 

(h) 学业成绩稍逊；及 

(i) 学业成绩卓越。 

虽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包括成绩卓越学生，但事实上，香港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主

要是为伤残、弱能或有学习问题的学生而设。 

1.3 一九七八年推行的强迫教育，规定6 至15 岁儿童必须入学，清楚凸显为部分

学生提供特殊教育和支援的需要。普通学校声称缺乏知识、技巧和资源，未能照顾弱能

和有学习困难学童的需要。结果，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特殊教育设施和服务迅速

扩展。现时已设立多种不同类别的特殊学校和服务，照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 

1.4 在发展隔离式的特殊教育设施的同时，教育署(教署) 亦表明其奉行融合教育政策

的意向。教署认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应尽可能入读正规学校，而非就读特殊学校。

融合教育的发展过程，跟很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类似。七十年代起逐步迈向融合教育的发

展，促使香港特殊教育的范围扩阔，现时部分服务的方针是支援入读正规学校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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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1998–99学年，全港 62 间特殊学校提供约8 800个学额(见附录A)。同时，主流

学校亦有 33 700 个学额提供某种形式的特殊教育或服务。因此，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

童提供的学额共有接近43 000个，占总入学人数的4.6%(注1)。1997–98 及 1998–99 年度

用于特殊教育的总开支相当庞大，详情如下： 

 

 
特殊学校经常 
和非经常开支 

主流学校 
的支援 

教署用于特殊 
教育的开支 

 
总计 

年度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1997–98 1,037 251 187 1,475 

1998–99 1,198 282 205 1,685 

1.6 《教育统筹委员会第四号报告书》指出，特殊教育服务除了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

生提供外，“亦以支援服务形式向一些在某一学习阶段中出现情绪问题的学生提供特殊

教育服务，包括辅导服务在内”。 

1.7 教署知悉，学生在情绪方面所遭遇到的不同程度的困扰，都会阻碍他们从家庭及

学校的社交生活及学习经验中获益。受这类问题困扰的学生，常常会感到难以适应日常

生活。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可能会养成过分紧张、好勇斗狠、畏缩或犯罪的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学生或会作出极端的情绪反应，以自毁的方式表达不满(例如以自杀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要防止这类学生自杀，辅导工作尤为重要。 

帐目审查 

1.8 最近，审计署进行了一项审查，检讨教署在以下两方面所担当的角色： 

—— 处理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第 2 部分)；及 

—— 防止学生自杀(第 3 部分)。 

审查目的是找出当局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及为防止学生自杀而提供的服务，是否有

可改善的地方。 

1.9 本报告书不包括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发表的《审计署署长第三十二号报告书》

第8章所检讨的范围，即有关对实用中学和技能训练学校的审查结果。(这两类学校是

按一九九零年《教育统筹委员会第四号报告书》的建议设立，照顾无心向学及有严重

学习困难的学生)。 

 

 

注 1：在1998–99学年，中小学生分别有 456 000 人及 477 000 人，即共有 933 000 名学生。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学生约占4.6% (即43 000 / 933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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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在特殊学校提供特殊教育的成效 

2.1 这部分评估在特殊学校及在主流学校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的各类特殊教

育服务。 

2.2 审计署已就以下两方面作出调查，藉以评估在特殊学校提供的特殊教育所达到的

成效： 

—— 有关人士对服务成效的看法；及 

—— 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的成果。 

特殊教育的目的 

2.3 教署指出，特殊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能： 

—— 发挥他们的潜能； 

—— 在某程度上自立；及 

—— 成为具有适应社会能力的人。 

有关人士对服务成效的看法 

2.4 审计署委聘了一名顾问，向有关人士 (包括校长、教师、专业支援人员和家长) 就
特殊学校的特殊教育服务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该项问卷调查旨在以上文第2.3段所述目

的作为成效指标，找出有关人士对特殊教育服务成效的看法。 

2.5 该项问卷调查共访问了36名特殊学校的校长(即占62名特殊学校校长的58%)，随

后更与有关校长进行两次讨论。此外，共有496名特殊学校的教师，206名特殊学校专

业支援人员和2 444名特殊学校的学生家长参与这次调查。调查结果见下文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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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就有关人士对特殊教育三项目的达到程度的看法作出比较 

目的一 ：发挥学生的潜能 

察觉到的成效 校长 教师及专业支援人员 家长 
 (%) (%) (%) 

低至颇低   3  13  38 

中等  35  51  40 

颇高至高  62  36  22 

 100 100 100 

目的二 ：学生能在某程度上自立 

察觉到的成效 校长 教师及专业支援人员 家长 
 (%) (%) (%) 

低至颇低  23  29  43 

中等  24  49  35 

颇高至高  53  22  22 

 100 100 100 

目的三 ：学生能成为具有适应社会能力的人 

察觉到的成效 校长 教师及专业支援人员 家长 
 (%) (%) (%) 

低至颇低  26  38  57 

中等  41  46  28 

颇高至高  33  16  15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审计署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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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调查结果的意见 

2.6 调查显示，身为服务使用者的家长，普遍认为特殊教育的三项目的未能达到。另

一方面，校长则普遍认为三项目的已能达到。与校长及教师相比，家长对他们的子女在

发挥潜能、自立和适应社会各方面的期望较高。但是，由于缺乏主要成果表现指标，有

关人士对成效程度的评估也倾向主观判断。 

审计署对调查结果的建议 

2.7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 查明身为服务使用者的家长满意程度较低的原因； 

—— 考虑本报告书所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改善特殊教育服务，以便消除服务使

用者的忧虑； 

—— 确定主要的成果表现指标(例如学生是否接受职业训练、继续升学、或在帮助

做家务或处理家事能力上有进步)，以便评估特殊教育所达到的成效；及 

—— 以主要的表现指标作为参考，对各类特殊教育的成效作出评估。 

当局的回应 

2.8 教育统筹局局长同意有需要订立成果表现指标。 

2.9 教育署署长表示： 

—— 教署会跟进审计署的建议，以便协助学校更了解家长的期望。可行的话，当

局或会要求参与问卷调查的学校与家长讨论有关事情，并就未来的发展达成

共识；及 

—— 教署正谘询特殊学校，在表现指标方面加入可增值的成份，当中会着重过程

和进度，而非只侧重成果。 

校长对改善特殊教育的意见 

2.10 作为回应问卷调查的一部分，多位校长在一九九九年初就如何改善特殊教育向

审计署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特殊学校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审计署已将他们

的意见转达给教署，有关意见可综合如下： 

—— 教署的管理  众校长对审计署表示，教署应作下列改善： 

(i) 灵活地支援特殊学校，并加快审批拨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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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给予特殊学校处理财政事宜的弹性； 

(iii) 缩减每班学生人数，并为完成中三课程的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 

(iv) 更新各项设施和设备，并增加学校的补助及设施； 

(v) 培训更多教署职员和主流学校教师有关特殊教育的知识；及 

(vi) 让特殊教育工作者参与特殊教育政策的制定； 

—— 人力资源  众校长认为需要增加下列人手： 

(i) 教职员，例如教师、助教、资讯科技教学支援人员、课程设计者和文书

支援人员；及 

(ii) 专业支援人员，例如音乐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

师和心理学家；及 

—— 其他  众校长认为： 

(i) 课程发展处 (注2) 应增加对特殊学校的支援；及 

(ii) 高等教育院校为特殊教育教师提供的在职培训十分有限。 

审计署就校长的意见提出建议 

2.11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仔细研究校长的意见，特别是下列几方面的意见： 

—— 增加支援特殊学校的灵活性； 

—— 增加为教署职员和主流学校教师而设的特殊教育培训； 

—— 让特殊教育工作者多参与政策的审议；及 

—— 增加课程发展处对特殊学校的支援。 

当局的回应 

2.12 教育署署长表示： 

—— 本着校本管理的精神，学校可更灵活地管理资源和设计课程； 

—— 为向学校提供优质的服务，教署职员会参与部门训练计划、职务探访，以及有

计划的员工发展活动，藉此增加和更新他们在特殊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至于

普通学校的教师，现已可透过职前教师培训或进修课程培训，得到更多有关特

殊教育的知识。此外，每年举办的在职基础研讨会和辅导教学工作坊，以及发

给教师有关照顾学童特殊教育需要的指引，都有助加强教师的专业发展； 

注 2 ： 课程发展处为教署辖下其中一个科别，主要负责计划和发展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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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个谘询委员会中，例如教育统筹委员会的特殊教育小组、教育委员会及

其特殊教育小组等，特殊教育工作人员均有代表参与。如有需要，教署会让

更多特殊教育专家参与政策的审议；及 

—— 课程发展处正与特殊学校紧密合作，制定基础课程范围和教学策略，藉此提

高学习水平。 

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的成果 

2.13 特殊教育服务的成果难以客观衡量。一个可行的衡量方法，是找出可观察得到的

指标，藉以衡量进展是否与预期目标一致。就特殊教育而言，普遍认为其中两个现有的

观察指标，就是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完成中三课程后获得出路和其后成功就业。 

弱智学生中三毕业后的出路 

2.14 审计署关注到，在 1996–97 及 1997–98 年度，轻度、中度或严重弱智的学生在中三

毕业后获得出路的比率，介乎30%至68%之间(附录B)。大部分弱智学生毕业后都需要接

受政府康复计划的协助(即住宿照顾、展能中心、庇护工场或技能训练中心)。在1997–98
年度，231名轻度弱智学生中，只有六名(或2.6%)能在公开市场受聘。 

2.15 审计署察觉到弱智学生受聘的机会有限。对于那些中度至严重弱智，并另有其

他残障的学生而言，他们最难获得出路。中度及严重弱智的学生都难于在公开市场受聘。 

审计署对弱智学生的出路机会的意见 

2.16 最近的研究显示，如学校教职员接受适当训练，以及学校能提供设计恰当的求学

到就业过渡计划，轻度弱智儿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潜能可获提高。这个计划可包括安排

轻度弱智儿童在学校教职员指导下汲取适当的工作经验。当局可提高特殊学校课程的成

效，令轻度弱智学生能在公开市场(及庇护工场) 受聘做好准备。 

审计署对弱智学生的出路机会的建议 

2.17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 为特殊学校提供更多支援，以便这些学校能为可受惠的弱智学生提供有效的

工作技能准备／工作经验课程。提供支援的形式，可以是印发课程指引，就

在督导下汲取工作经验和学习工作技能等课题提供指引； 

—— 为特殊学校内负责工作技能课程范畴的教职员提供训练和发展课程；及 

—— 与卫生福利局局长磋商，考虑透过扩大康复计划，提高弱智学生的出路机会，

尤其是中度及严重弱智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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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18 教育统筹局局长表示，轻度弱智的学生在毕业后，一般都获安排往技能训练中心，

以增加他们在公开市场受聘的机会。其他康复计划还包括为中度及严重弱智儿童在完成

学校教育后，安排往庇护工场和展能中心，以及提供住宿照顾服务。然而，须注意的是，

学生获安排接受这些康复计划纯属自愿性质，家长可选择让弱智子女留在家中。特殊教

育的目的不是100% 的学生获安排出路，获安排出路亦非等同于在公开市场受聘。 

2.19 教育署署长表示： 

—— 很多弱智儿童特殊学校已利用捐款自行发展校本职业先修计划，这些计划可

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资料库，令所有离校生受惠。教师会与学校社工共同参与，

使学生能发展符合社会期望的社交和工作技能，从而能过渡到中三毕业后获

得出路； 

—— 教署会考虑协助学校设立有效的联络网，以制定和发布良好的实务守则，帮

助特殊学校教职员精益求精。这个服务范围日后会作为资深教师进修课程的

学习重点；及 

—— 教署会继续通过现行联络架构，向卫生福利局和社会福利署(社署) 反映学生

的需要，这包括定期的康复计划方案检讨和康复谘询委员会辖下的教育及人

事小组委员会。首要关注事项或会是改善调查资料，并在供求问题上取得更

佳平衡。 

2.20 卫生福利局局长表示： 

—— 对于轻度弱智的学生来说，能在公开市场受聘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特殊

学校的课程应在这方面配合学生的发展。特殊学校在教学时培养学生要有良

好的工作态度和习惯，并为学生入读技能训练中心举办的合适技能训练课程

作好准备，是适当和理想的做法。随着两间新落成的技能训练中心先后在一

九九七及一九九八年启用，现已有足够学额让特殊学校毕业生入读； 

—— 近年来，受资助宿舍、展能中心和庇护工场为中度及严重弱智人士提供的名

额都显著上升。然而，这些服务的轮候名单仍然很长，大部分申请住宿服务

的申请人都须轮候四至五年。对于需要特别考虑的个案，当局另有一套优先

安排的机制来处理。当局亦已预留资源，于未来数年提供额外约3 400个日间

及住宿服务名额；及 

—— 为长远计，当局有需要加强家庭和社区对协助残疾人士融入社区的支持，而

非由受资助机构提供有关服务。后者的做法，社会须作出高昂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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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校收生率偏低 

特殊学校收生情况 

2.21 审计署已探讨特殊学校的收生情况。在1998–99学年，全港共有62间特殊学校(不
包括四间实用中学和七间技能训练学校)(见附录A)。 

2.22 特殊学校均由教署根据《特殊学校资助则例》提供资助。教署亦对这些学校的

医疗辅助人员、社会工作人员、护理人员和宿舍管理员提供资助。审计署分析过这些学

校在 1993–94 至 1998–99 六个学年的收生情况，发现在这六年来，视觉受损儿童学校、听

觉受损儿童学校和群育学校的收生率相对地偏低，详见附录C。 

视觉受损儿童学校收生率偏低 

2.23 现时本港有一间为视觉受损儿童而设的特殊学校(学校A)，和另外一间为弱智及视

觉受损儿童而设的特殊学校(训练中心B)，两间学校都位于同一校址。学校A 的获准学

额有165 个，依普通课程教学，并开办完整的班级架构。而训练中心B 只有六班，学额

共60个，招收6至16岁学生。1993–94 至  1998–99 六个学年，这两间学校整体的收生

率一直偏低，介乎67.1%至70.5%之间。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这段期间，训练中心B收生

率超过80%，而学校A 的收生率大约是62%。 

2.24 学校A虽然收生率偏低(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中未能收生的学额有61个)，但因每级

只有一班，现时缩减班数的空间不大。 

听觉受损儿童学校收生率偏低 

2.25 本港现有四间为听觉受损儿童而设的学校，其中两间位于港岛，分别提供中、小

学教育，另外两间位于九龙和新界，同时提供中、小学教育。 

2.26 虽然在1995–96至1998–99的四年间，学额数目已逐步由740个减至640个，但收生

率仍无大改善。由于社会对这类学额的需求减少，学校的收生率在过去六年来一直偏低

(介乎75.3%至83.1%之间)。1998–99 年度未能收生的学额共有129个(640个减511个)。这

些未能收生的学额显示现有设施未尽其用。 

群育学校收生率偏低 

2.27 全港现有七间为有情绪和行为问题学生而设的群育学校。1993–94至1998–99的六

年间，这类学校的收生率介乎65.7%至85.1%之间。这些学校有大量未能收生的学额。在

1993–94至1998–99的六年间，学额供应增加了5%(由900个增至945个)，需求却减少 2% 
(由766个减至750个)，以致未能收生学额，由1993–94年度的134个，增加61个至 1998 – 
99年度的195个，比平均每间学校有135个学额(注3)还要多。在1992–93年度群育学校 

注 3 ： 七间群育学校共有945个学额。这些学校的学额数目介乎75 个至270 个之间，平均学额为135 个(即
945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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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间减至七间，但自此再无任何行动缩减学额供应。审计署注意到，由群育学校融入

主流学校就读的学生数目可能会增加 (见下文第2.63至2.66段 )。因此未能收生的学

额数目将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审计署的意见及建议 

2.28 视觉受损儿童学校、听觉受损儿童学校和群育学校都有学额供过于求的现象。由

于学校设施未尽其用，情况并不理想。鉴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情况

越来越多，这几类特殊学校学额的需求或会下降。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采取措施

解决这几类特殊学校收生率偏低的问题。教育署署长尤其应： 

—— 评估社会对这几类学校的学额长远需求，以期供求配合；及 

—— 考虑缩减有大量未能收生学额的学校内同一级别的班数。 

当局的回应 

2.29 教育统筹局局长表示，他注意到有部分类别的特殊学校的学额供应超过需求，

他会时常检讨整体的供求情况，确保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之余，也能使资源得以最有效地

运用。 

2.30 教育署署长表示： 

—— 教署现正监察需求的情况，以确定长远的趋势，以期供求配合； 

—— 教署每年都根据学生转介和学位安排的情况，以及预计的学额需求，来规管

所有特殊学校的班级架构。如下一学年的收生数目预计偏低，当局会削减过

剩的班级； 

—— 由于这类学校须维持完整班级架构，以提供普通学校的课程，因此收生率并

不算低。尤以1998–99 学年为例，视觉受损儿童学校的收生率为大约70% ，
听觉受损儿童学校和群育学校的收生率则为80%；及 

—— 自引入中央统筹转介系统和群育学校提供短期适应课程后，这类学校的收生

情况已逐渐改善，详情如下： 

年份 
(截至四月份) 

学额需求量 学额供应量 

1997 648 945 

1998 701 945 

1999 783 945 

2000 884* 945 

2001 965* 945 

 * 预算学额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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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学校内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 

2.31 审计署亦检讨过在主流学校内所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在普通学校和各类特殊学

校内均有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目前，约有33 700名就读普通学校的学生获提供各种辅导服

务(见下文表二)。 

表二 

主流学校的辅导服务 

(不包括为期两年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 

 
学生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原因 

 
提供的辅导服务 

1998–99年度 
提供的学额 

学习困难 校本辅导计划 21 090 

 启导班 9 720 

 巡回辅导教学服务 64 

 辅导教学中心 1 175 

 匡导班 432 

 小计 32 481 

听觉受损 特殊教育班 90 

 巡回辅导服务 640 

 辅导教学服务 180 

 小计 910 

视觉受损 特殊教育班 120 

 为融入主流教育的失明学生 
提供辅导教师 

36 

 小计 156 

身体弱能 辅导教学服务    166 

总计  33 713 

 
资料来源：教署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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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学习困难学生而设的校本辅导计划 

2.32 校本辅导计划为学业成绩最低的一成初中学生而设。推行这项计划的108间学校，

都获派额外的教师，并有督学给予意见。额外教师的数目，须视乎成绩最低的一成学生

在学校里的实际人数而定。每75名中一学生，学校可获派一名额外教师。中二及中三的

比率则为每100名学生有一名额外教师。额外教师通常会透过小组教授形式，提供以下各

项或全部服务： 

(a) 加强辅导教学； 

(b) 学习技巧指导；及 

(c) 学习支援。 

辅导教学主要集中于中、英、数三个主要科目。 

2.33 一九九九年一月，透过校本辅导计划获得协助的学生共有21 090人。审计署注意

到，获派往提供校本辅导服务的额外教师，并非全部均曾在特殊教育或辅导教学方法方

面受过专业训练。不过，香港教育学院则有举办为期四星期的短期给假调训课程，提供

有关训练。 

审计署对校本辅导计划的意见 

2.34 审计署认为，负责协助学业成绩较差学生的教师，必须在辅导教学、课程修订策

略，及修改教材方面，另行接受训练。这些教师最好同时懂得"职员培训技巧"，使他们

可以帮助其他教师，共成一教师组，更有效地照顾成绩较差学生的需要。这样做可为学

校及学生带来长远利益。 

为有学习困难学生而设的启导班及巡回辅导教学服务 

2.35 启导班  这些班在小学开办，专为有学习困难的儿童而设，并提供加强辅导教学

服务。参加这些启导班的学生实际上是在主流班上课的，只有部分课堂是在启导班上课，

接受特别辅导。专业教师会为每组不超过15名儿童教授中、英、数三科。1998–99年度，

共有648个启导班 (资助小学有580班；官立小学则有68班)，提供9 720个名额，实际参

加的学生则有8 700人。 

2.36 总括来说，在中、英、数三科主科中，有两科或以上学业成绩落后两年或以上的

学生，便会获推荐参加启导班，接受加强辅导教学服务。启导班教师会与普通班教师合

作，定期检讨学生的进度和他们在班中接受辅导的时间。如果学生在某一科目有平稳进

展，便可逐科安排他们回到主流班上课。学生在主科的进度亦会每年检讨。那些有明显

进展而又能够应付普通课程某一主科的学生，会获准在有关科目与自己同班同学一起上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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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巡回辅导教学服务 这项服务规模较小，为不设启导班学校的小一至小六学生提

供特殊教育支援。巡回辅导教师会为这些学校有学习困难的儿童，以六至十人一组的方

式授课。授课重点集中于中、英、数三科。1998–99 学年，巡回辅导教学服务有 64 个
名额，但实际参加人数则有71人。 

2.38 接受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的学校不设启导班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学校地方不足，又

或需要加强辅导服务的学生人数不定。巡回辅导教师每星期到学校两次，为学生教授中、

英、数三科，每次为两小时。辅导安排在课外时间进行(即上午校的学生在下午才接受巡

回辅导教学服务；而下午校的学生则在上午接受服务)。每一学期完结时，巡回辅导教师

会与有关的学校检讨学生的进度，以及讨论下一学年是否需要继续提供这种服务。 

 

审计署对启导班及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的意见 

2.39 《一九九六年教育委员会特殊教育小组报告书》表示，在启导班任教的特殊教育

教师在学校里其实是颇为孤立的。审计署认为，这些教师甚少有机会影响普通班教师的

工作，反过来说，普通班教师也甚少有机会影响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这自会形成一种

不变的情况，就是主流班教师会理所当然地继续把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转介特殊教育教师

处理，而不去学习所需的技巧应付问题。 

2.40 接受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的学生每星期只得到两次辅导，这点值得关注。研究显示，

有学习困难的学生需要每日辅导。除非主流班的教师也给予协助，否则学生每星期只获

两次辅导是并不足够的。巡回辅导教师必须与主流班教师建立紧密联系，以确保学生可

以透过该服务不断取得进展。 

2.41 如果主流班教师也具备所需技巧，可以每日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辅导教学，启导

班和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的成效便可提高。主流班教师若能发展所需技巧，将可令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学生受惠。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国家，协助教师发展技巧的工作

是由“特殊教育支援教师”负责的，但目前香港并没有类似的教师负责这样的工作。 

审计署对校本辅导计划、启导班及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的建议 

2.42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 考虑规定受聘负责校本辅导计划的教师均须在香港教育学院接受有关的训练；

及 

—— 用以下方法协助主流班教师获取所需技巧，以便能更妥善处理主流学校内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i) 利用现任特殊教育教师为主流班教师进行教师培训及发展的额外工作；及 

(ii) 鼓励启导班教师和巡回辅导教师支援主流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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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2.43 教育署署长表示，教署的首要关注是所有教师在获聘时都已接受基本教师训练。

教署经常鼓励教师参加各项在职教师训练课程，藉以提升本身的专业知识，而大部分课

程与工作有关。教育署署长亦表示： 

—— 现时，大部分参与校本辅导计划的教师已在香港教育学院接受过有关的训练。

有关的课程会加以修订，以切合教师广泛的兴趣； 

—— 在发展融合教育的过程中，接受过特殊教育训练的教师及巡回辅导教师，均

期望可在支援学校以校本辅导方式照顾学童的特殊教育需要方面，担当更重

要的角色；及 

—— 随着更多特殊教育元素加入职前教师培训的范围内，教署预期普通班教师在

特殊教育上会作出更正面的回应和更多的合作。 

为在主流学校就读的听觉受损及视觉受损学生而设的特殊教育班 

2.44 听觉受损学生  中小学共开设九班特殊教育班 (每班最多10名学生)，为听觉受损

学生提供辅导服务。根据教署记录，在1998–99年度，50名听觉受损学生(14名在小学，

36 名在中学)在特殊教育班接受教育。 

2.45 此外，680名听觉受损学生在主流班获得支援。主流班为听觉受损学生提供的服务

包括巡回辅导服务和辅导教学服务。巡回辅导服务是透过探访学校提供辅导服务。服务

对象是所有听觉受损而又融入主流学校的学生。巡回辅导服务的目的是令学生能适应在

主流学校接受教育。有关服务包括语言训练、听觉训练、教育指导，以及设备的技术支

援。辅导教学服务为在主流班(小一至中三) 就读的中度至严重失聪学生提供加强辅导教

学服务。倘学生在中、英、数三个基本科目中有两科或以上不及格，便会获得协助。辅

导教学服务是透过听觉受损儿童学校开办的，并得到教署提供资助。曾受训练的聋童教

师负责进行辅导教学，亦会提供语言及沟通训练。 

2.46 在1997–98年度，有一名学生获转介入读特殊教育班。把听觉受损儿童转介入读特

殊教育班的决定，是根据教署听觉学家的建议而作出的。而听觉学家所作出的转介建议

则取决于学童的教育需要。 

2.47 视觉受损学生 目前共有八班特殊教育班为弱视学童提供服务，每班最多15名学

生。这八班最多可容纳120名视觉受损学生。现时在特殊教育班就读的弱视学生有42名
(29名在小学，13名在中学)。目前另有72名视觉受损学童融入主流学校。为视觉受损学童

而设的支援服务包括：辅导教师、转介及学位安排评估、心理辅导服务，以及在有需要

时获提供辅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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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在1997–98年度，有八名学生获转介入读特殊教育班。把视觉受损学童转介入读特

殊教育班的决定，是根据眼科专家或视光师对该学童的建议而作出的。 

审计署对特殊教育班的意见及建议 

2.49 审计署注意到，教署的长远目标是让学生融入主流学校，而且亦有相当充分的证

据显示融合教育得到支援 (见下文第2.53至2.59段)，因此把有视觉受损和听觉受损学生

融入主流班更为有效。 

2.50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 尽量多转介视觉受损和听觉受损学生入读主流班，而非转介到特殊教育班；

及 

—— 加强教署对主流班所提供的支援 (例如提供额外教师及设备)，以便主流班能收

取更多视觉受损及听觉受损学生。 

当局的回应 

2.51 教育署署长表示： 

—— 教署会根据学童的教育需要及其可获益的评估，继续尽量转介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学生入读主流班；及 

—— 教署亦会利用现有的资源，继续加强对主流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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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主流学校 

2.52 审计署已探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进度和机会。 

融合教育政策 

2.53 早于一九七七年，《协助弱能人士更生白皮书》已提倡： 

“鼓励弱能儿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2.54 一九九五年的《康复政策及服务白皮书》重申： 

“特殊教育的主要趋势是尽量协助弱能儿童融入主流，好让弱能儿童能够与同龄
儿童一起接受适当的教育”。 

2.55 根据教署的《教育资料便览》，特殊教育的目标仍然是 “尽量将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儿童，安排在普通学校就读，让他们在一般的学习环境中，与普通儿童相处和沟通，
从而充份获得教育上的裨益”。 明显地，当局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均知道有需要以融合教

育为目标。 

审计署对融合教育的意见 

2.56 《一九九六年教育委员会特殊教育小组报告书》指出，将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融

入主流学校接受教育，“仍然只是一个期望，还未成为事实”。教育委员会已建议采用

试验计划，以便更有效推行政策。 

2.57 一九九七年九月，教署推行为期两年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该项计划有46名分别

就读于七间小学和两间中学的各级别学生参与，而这些学生具有以下特征： 

—— 轻度弱智； 

—— 视觉受损； 

—— 听觉受损； 

—— 身体弱能；及 

—— 自闭(智力正常)。 

2.58 教署打算利用融合教育先导计划来评估让弱能学生融入普通学校的成效，及协助

制定长远策略。 

2.59 一九九八年七月，教署委任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评估小组发表中期报告。根据该

报告，首次就香港融合教育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说明融合教育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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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融入主流教育的学生家长表示非常支持融合教育。他们对子女学业进度的满意程

度较非融入主流教育的学生家长为高，纵使两类学童的功课、测验和考试的份量相同。

非融入主流教育的学生家长亦非常支持融合教育。 

2.60 教署这项融合教育先导计划在一九九七年九月才推行，相距一九七七年白皮书首

次建议融合教育的时间有二十年之久。 

审计署对融合教育的建议 

2.61 鉴于教署一直奉行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政策，而家长对此亦

予以支持，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采取积极行动，加快推行融合教育。尤其是，教育

署署长应： 

—— 尽量确认更多可融入主流学校的学生；及 

—— 拟定行动计划，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 

当局的回应 

2.62 教育署署长表示，自一九七七年起，当局已有在普通学校内提供多种形式的特殊

教育服务，以协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童融入主流学校。这些服务包括启导班、为视觉

受损和听觉受损学生而设的特殊教育班、辅导教学服务、巡回辅导教学服务等，这些服

务在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需求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一九九七年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

是首个研究以校本辅导方式容纳不同类型弱能学生的可行性的计划。这项计划可为将来

发展融合教育制度提供经验和知识的基础。当局预期在下一学年，将会有更多学校参与

计划。教育署署长亦表示： 

—— 教署的一贯政策，是尽量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融入普通学校。当局会透

过一系列以学校为本、中心为本或巡回教学形式提供的加强辅导教学服务，

落实有关政策；及 

—— 教署会继续推行有关政策。事实上，提倡以校本辅导方式把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学生融入普通学校的融合教育先导计划，已先后于1997–98和1998–99年度在

九间学校推行。待有关计划完成后，当局会在 1999–2000 年度把融合教育计

划伸展至21间学校，并在2000–2001年度进一步伸展至40间学校。 

让群育学校学生融入主流学校 

2.63 在1997–98年度，119名群育学校中三学生(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中有88名融

入主流学校的中四，占群育学校中三学生的74%。此外，80名小六学生中有69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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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融入主流学校。除小六及中三这两个正常离校点外，八名及六名分别就读于中一及

中二而适宜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亦于同一学年融入主流学校的中二及中三。 

2.64 倘群育学校的学生在中三前有明显改善，便可在完成小六后透过中学学位分配获

派往普通学校的中一，或由教署转介入读普通中学。完成中三后，合适的群育学校学生

便会透过初中成绩评核获派往入读普通学校的中四。群育学校通常会在其后两年继续跟

进派往主流学校的离校生，主要是透过定期与学生及其就读的学校联络、定期聚会和分

享经验环节。 

审计署对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意见 

2.65 审计署注意到，在群育学校完成中三课程的学生中，有74%会在普通学校继续升

学。由于学生看来能应付主流课程，当局可在普通学校提供支援，帮助学生改善行为问

题，而非在特殊学校提供有关支援。最近的研究显示，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可以

在学生本身的主流学校环境下获得适当处理。先进国家的趋势是把所有有特别需要的学

生融入主流，包括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 

2.66 此外，情绪和行为问题仅属短暂现象，因为随着学童的家庭、学校或社交情况改

善，或他们对现时环境的看法有所改变，都会有助他们改正有关问题。因此，合理的做

法是让得到满意改善的学生尽快返回主流学校，即使他们尚未完成中三课程。长远来说，

为普通学校提供更多支援，协助它们处理受困扰和顽劣学生的需要，可能更为有效。 

审计署对有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融入主流学校的建议 

2.67 审计署建议教育署署长应： 

—— 采取行动，让有显著改善的群育学校学生尽快返回主流学校；及 

—— 对参与群育学校计划后返回主流学校的学生进行评估，了解在长远而言，他

们在行为、适应社会及学习方面的改善。 

当局的回应 

2.68 教育署署长表示，对于那些已获得很大帮助，但仍未能适应普通学校教学环境的

学生，群育学校可为他们提供另一类教学环境及加强支援服务。这个理念在一九九七年

的《九年强迫教育报告》中获得充分认同。类似形式的服务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而这

服务为普通学校制度提供重要的支援。教育署署长亦表示： 

—— 群育学校提供的短期适应课程为期6至12个月，旨在介入处理和协助有行为

和情绪问题的普通学校学生。这项课程有助学生在取得显著和稳定的进展后，

重返主流学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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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育学校的学生能否在重返普通学校或投身社会工作后，继续取得进展，须

视乎很多因素。因此，要订立准则以评估他们的长远进展，实在困难。现时，

群育学校的社工会跟进离校生的身心状况，为时一年多。教署会与群育学校

一起探讨进行评估的方法。 

 

 

 

 

 

 

 

 

 

 

 

 

 

 

 

 

 

 

 

 

 

 

 

 

 

 

 

 

 

 

 

 

 

 

 

 

 

 
 

 
— 19 — 



第3部分：学生自杀问题 

背景 

3.1 本部分尝试评估为防止学生自杀而提供的支援服务。审计署在下文各段会提出处

理这问题时须改善的地方。 

3.2 每年都有若干中小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儿童自杀身亡，对其家人来说是一宗悲

剧，他们须承受永远失去儿女或兄弟姊妹的痛苦。对其朋辈亦是痛苦难忘的经验。他们

须接受辅导，以便克服忧郁和痛苦的情绪。 

自杀或企图自杀的学生人数 

3.3 过去七年，一共有121宗学生自杀身亡个案和302宗学生企图自杀个案 (见下文表

三)。平均来说，每年有17名学生自杀身亡和43名学生企图自杀。自杀的儿童年龄不一 
(见下文表四)，最年轻的只有八岁。 

表三 

学生自杀个案数目 

(1991–92至1997–98学年)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1997–98 总计 

自杀身亡个案 21 22 12 14 17 20 
(注) 

15 
(注) 

121 

企图自杀个案 46 86 54 43 28 21 24 302 

资料来源 ：教署的记录 

注 ：此数字包括一名特殊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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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自杀学生的年龄分布 

(1991–92至1997–98学年) 

 

学年 年龄组别 总计 

 6至9岁 10至12岁 13至15岁 16岁及以上 
(注) 

 

1991–92   0    5    9    7    21 

1992–93   0    5    8    9    22 

1993–94   0    3    7    2    12 

1994–95   0    4    5    5    14 

1995–96   1    5    6    5    17 

1996–97   2    4   10    4    20 

1997–98   0    4    6    5    15 

总计   3   30   51   37   121 

资料来源：教署的记录 

注：这年龄组别指级别最高至中七的学生。 

3.4 主流学校和特殊学校同样面对学生自杀的问题。在过去七年，有两名自杀身亡的

学生是来自特殊学校的。然而，并无证据显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有较大的自杀倾向。 

公众对学生自杀的关注 

3.5 立法会在一九九七年曾广泛讨论学生自杀的问题。当时议员对学生自杀的个案深

表关注，并促请当局提供足够资源，全面处理学生自杀问题。 

学生自杀的原因 

3.6 根据教署就1994–95至1997–98学年的学生自杀个案所进行的分析，以下是导致学

生自杀的原因： 

(a) 异常的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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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缺乏良好的家庭关系／管教； 

(c) 学校／学习问题； 

(d) 男女关系； 

(e) 精神问题； 

(f) 性格问题； 

(g) 与朋辈的关系恶劣；及 

(h) 其他 (例如健康问题、滥用药物、受警方调查等)。 

3.7 在这些不同的原因之中，教署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许多自杀个案。缺乏良好

的家庭关系／管教被视为是主要的内在原因，当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家庭不和、父母

与子女之间缺乏沟通、管教子女不足或方式不一致、缺乏父母支持等。异常的情绪反应

则被视为是一个主要触发自杀的原因，这包括学生对一些日常琐事，例如受父母、教师

或朋辈责骂或指责，产生过敏反应。 

处理学生自杀问题的补救及预防措施 

3.8 自从1991–92及1992–93年度分别录得21及22宗学生自杀身亡的个案，教署已采取

了一连串行动，以便解决有关问题。 

3.9 一九九二年四月，教署内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处理学生自杀的内部程序进行

检讨，并深入研究教署所知道的所有学生自杀个案，以便找出每个个案的原因，从而建

议恰当的即时及长期补救和预防措施。 

3.10 教署已推出一项不同层面的预防计划，目的是与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合力解

决学生自杀问题。有关计划的一些重要措施载述如下： 

—— 学校及教师方面 由海外及本地专家主持研讨会和工作坊，加强教师处理学

生自杀问题的技巧； 

—— 学生方面 自 1996–97 学年，小学课程内已增设了 “常识科”，目的是提高

学生的人际关系技巧，并协助他们以积极态度配合不断转变的社会需求；及 

—— 家长和社区方面 中小学的学生家长获派发有关父母之道及亲子沟通的资料。 

3.11 除了教署的努力，社署及非政府机构也在预防及补救工作两方面，为学生提供协

助。这些工作包括提供家庭辅导服务、提供校内社会工作支援、举办家庭生活教育活动

及其他活动，例如工作坊、学习营、电影放映及戏剧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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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目审查 

3.12 就上文3.1至3.11段所述的背景资料，审计署进行了检讨，查看当局在处理学生自

杀问题上，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审计署就家长对学生自杀问题的看法及理解，进行了

一项问卷调查(注4)。 

家长对学生自杀主要原因的认识 

3.13 在问卷调查中，家长被要求从八个原因之中(见上文第3.6段)拣选头两个最主要的

原因。下文表五载列家长对学生自杀的两个最主要原因的理解。 

表五 

家长对学生自杀主要原因的理解 
 

 
原因 

认为是最主要原因 
的家长人数(%) 

认为是第二主要原因

的家长人数(%) 

缺乏良好的家庭关系／管教  324  (37%)  181  (21%) 

异常的情绪反应(对琐事反应过敏)  173  (20%)   99  (11%) 

学校／学习问题  122  (14%)  158  (18%) 

男女关系  115  (14%)  142  (16%) 

精神问题   59   (7%)  101  (12%) 

性格问题   54   (6%)  130  (15%) 

与朋辈关系恶劣   10   (1%)   49   (6%) 

其他    9   (1%)    6   (1%) 

总计  866 (100%)  866 (100%) 

资料来源 ：审计署问卷调查 

3.14 调查结果显示： 

—— 37%的家长认为缺乏良好的家庭关系／管教是最主要原因；及 

注 4 ：审计署随机抽样拣选了12所小学及12所中学作问卷调查，要求每所被拣选的学校把问卷派发给小六
(小学)或中三(中学)任何两班的学生，由他们的家长填写。审计署共发出1 770份问卷，收回866份问
卷(回复率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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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家长认为学生的异常情绪反应是最主要原因。 

3.15 审计署亦注意到，在866名交回问卷的家长之中，只有100名(12%)同时拣选了缺

乏良好的家庭关系／管教和学生的异常情绪反应为两大主要原因。 

审计署就家长对学生自杀问题的认识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3.16 根据上文第3.7段所述，教署对学生自杀个案分析显示，缺乏良好的家庭关系／

管教是主要的内在原因，而学生的异常情绪反应(因一些日常琐事，例如受父母责备，

而产生的过敏反应)则是主要触发自杀的原因。不过，审计署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很多

家长不认为这是导致学生自杀的两个主要原因。因此，家长须要认识到这两个原因的重

要性，以便他们能更加留心子女的需要，改善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对子女情绪的问题更

加醒觉。这样将会有助减少学生自杀个案的数字。 

3.17 审计署建议，当局应透过适合的方法，例如派发资料单张及举办研讨会，让更多

家长知道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性： 

—— 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及 

—— 注意子女面对的情绪问题。 

当局的回应 

3.18 教育署署长表示： 

—— 有关信息正透过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活动和教师与家长的定期接触传达出去；

及 

—— 教署会透过举办座谈会和印制资料单张，继续传扬有关信息。 

向家长提供的支援服务 

3.19 根据上文第3.8至3.11段所述，当局已采取行动处理学生自杀的问题。这些行动的

成效尤其重要。在审计署的问卷调查中，家长亦被问及在1998–99 学年： 

—— 他们子女的学校是否有成立家长教师会、举办家庭活动，以及派发有关父母

之道及亲子沟通的单张； 

—— 他们是否知道社署及其他非政府机构为青少年及其家属提供家庭辅导服务及

举办家庭生活教育和其他活动，例如工作坊、学习营、电影放映及戏剧比赛；

及 
 
 
 

— 24 — 



—— 他们是否观看过由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或透过电台及电视收听／观看过关于

家庭教育和儿童成长的政府宣传信息。 

调查结果载于附录D。 

审计署对给予家长支援服务的意见及建议 

3.20 介乎33%至53%的家长(见附录D表A)表示，其子女的学校没有提供某些种类的

支援服务。审计署注意到，在同一所学校，有些家长指出学校有提供支援服务，但其他

家长则声称学校没有提供该等服务。这显然许多家长不知道学校有提供支援服务。假如

他们知道有该等服务或当局能提供更频密的服务，他们或许更能善用有关服务。 

3.21 大部分家长 (介乎51%至64%，见附录 D表 B) 不知道由社署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

支援服务。让家长知道有该等支援服务提供尤其重要，因为当他们在面对家庭问题时，

知道如何寻求协助。  

3.22 相当多的家长 (28%及40%，见附录 D表 C) 在1998–99学年，没有看过电视节目

或听过电台广播有关家庭教育及儿童成长的信息。加强这些家庭教育节目及广播的宣传，

会使更多家长得到有关信息。 

3.23 一篇由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在一九九九年发表的文

章指出： 

“家庭支持和专家治疗可令有自杀倾向的儿童及青少年复原及重新踏上更健康的成
长之路” 。 

审计署建议： 

—— 教育署署长应鼓励学校增强支援服务(例如举办家庭活动及成立家长教师会)，
以便加强亲子关系和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 当局应就社署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各类支援服务加强推广工作，以便家长在

面对家庭问题时，可寻求协助；及 

—— 当局应检讨其宣传策略，使家长更清楚知道有关的家庭教育节目及有需要加

强亲子关系。 

当局的回应 

3.24 教育署署长表示，教署根据《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五号报告书》的建议而在一九

九三年成立的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在推广家庭与学校合作和加强亲子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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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关键角色。教署会透过拨款给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继续鼓励学校成立家长

教师会、筹办推广家庭与学校合作的活动，以及加强亲子关系。 

3.25 社会福利署署长表示： 

—— 社署现正致力加强推广各类支援服务，并会继续推广家庭服务中心提供的服

务和家庭生活教育活动。社署鼓励遇到压力和问题的家庭和人士，尽早到家

庭服务中心寻求协助。家庭生活教育使公众人士认识到，和谐的家庭生活能

令每名家庭成员得到力量和支持，以应付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及 

—— 推广工作分别在中央和区域层面进行，方法是透过宣传活动、大众传媒、互

联网网址、家长教育活动，以及在公众人士易于前往的联络地点(例如民政事
务总署和公共屋邨)派发资料。社署的社工和其他专业人士会共同合作，齐心

协力继续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服务。 

向家长提供支援服务的成效 

3.26 在审计署的问卷调查中，家长亦被问及他们认为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各类

支援服务在防止学生自杀方面是否有效，并请他们在一份由1至7分的评分表上评分 (1分
代表非常没有成效，7分代表非常有成效)。他们的评分情况概列于下文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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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家长就支援服务在防止学生自杀方面的成效评分表 

家长评分 家长人数 (%)  

7(非常有成效)  102  (13%)  

6   83  (10%) 385 (48%) 

5  200  (25%)  

4  226  (28%) 226 (28%) 

3  113  (14%)  

2   44   (6%) 187 (24%) 

1(非常没有成效)   30   (4%)  

总计      798(注) (100%)  

 

资料来源 ：审计署问卷调查 

注 ：在866名交回问卷的家长中， 798名家长对这个问题作答。 

审计署对支援服务成效的意见及建议 

3.27 上文表六显示，虽然48%的家长认为有关支援服务在防止学生自杀方面是有效

的，但大部分的家长(52%)则表达了中立的意见(28%)或认为该等服务没有成效(24%)。 

3.28 此外，在全部866名交回问卷的家长之中，355名(41%)家长就学生自杀问题的

改善方法表达意见。这显示很多家长认为在解决学生自杀问题方面，是有可以改善的地

方。这355名家长的意见撮述于附录E。 

3.29 审计署建议当局应： 

—— 考虑就教署及社署所提供的支援服务成效进行检讨，以便进一步改善有关服

务； 

—— 在检讨有关服务成效时，应适当考虑家长的意见；及 

—— 考虑就有关服务的成效进行定期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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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3.30 教育署署长表示，教署已一直监察家庭与学校合作活动的成效，这类活动都是旨

在加强家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沟通。教署会继续定期评估这类活动的成效，并在有需

要时作出改善。 

3.31 社会福利署署长表示，检讨支援服务(例如寄养服务和暂托幼儿服务) 的成效，藉

以找出需要改善的地方，以便切合不断转变的社会需要，是社署的一贯做法。包括家长

在内的服务使用者在适当时，也有参与这些检讨。当局计划中的另一项检讨，是检讨家

庭生活教育服务，藉以使服务更能切合不断转变的社会需要。 

传媒对学生自杀的影响 

3.32 在研究学生自杀问题时，审计署注意到，在一九九七年立法会一个讨论学生自杀

问题的会议上(见上文第3.5段)，有些议员就传媒对学生自杀作过分及煽情的报道，可能

引发更多自杀的影响，表示关注。他们亦担心在较年轻的组别中，自杀受害人数不断上

升，原因可能是大众传媒的报道引致青少年人仿效的结果。教育署署长指出，虽然当局

未能确定传媒对学生自杀的影响有任何直接关系，但从每个个案均可看出一些触发原因。

议员认为传媒在报道自杀个案时，应该更加警惕及自律，以免造成触发更多自杀的不良

影响。 

审计署就传媒对学生自杀的影响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3.33 立法会议员曾要求传媒在报道学生自杀个案时保持警惕。在审计署的问卷调查中，

事实上一些家长亦同意议员的意见。根据附录E的(e) 项所述， 55 名家长认为，传媒应

扮演积极的角色推广正确价值观，并避免对学生自杀个案作煽情报道。虽然当局未能确

定传媒和学生自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明显地每个个案均发现一些触发原因。审计署

建议教育署署长应与政府新闻处处长磋商： 

—— 向传媒反映家长的关注；及 

—— 定期告知传媒有关学生自杀的煽情报道可造成的负面影响。 

当局的回应 

3.34 教育署署长表示，教署已接纳审计署的建议。教署会在谘询过政府新闻处后，透

过现有沟通渠道向传媒反映家长的关注，即传媒在报道学生自杀个案时应加倍醒觉。事

实上，很多新闻工作者已察悉到他们的社会责任，而且表现自律，在自杀个案上已避免

作公开煽情的报道，恐防可能对年青一代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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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参阅第1.5及2.21段) 

62 所特殊学校的学额供应 

(1998–99学年) 

 获准学额 

视觉受损(2所学校) 225 

听觉受损(4所学校) 640 

群育学校(7所学校) 945 

轻中度弱智(7所学校)(注) 1 610 

轻度弱智(10所学校) 2 000 

中度弱智(14所学校) 1 320 

严重弱智(10所学校) 784 

身体弱能(7所学校) 780 

医院学校(1所学校) 465 

 8 769 

 (约8 800) 

资料来源 ：教署的记录 

注 ：轻中度弱智儿童学校为轻度及中度弱智学生提供学额。 



附录B 
(参阅第2.14 段) 

中三毕业后觅得出路的弱智学生人数(注) 

 轻度弱智 中度弱智 严重弱智 

 1996–97 1997–98 1996–97 1997–98 1996–97 1997–98

(A) 出路： 

升学 

普通学校   0   0   0   0   0   0 

工业学院   0   0   0   0   0   0 

职业训练中心   0   0   0   0   0   0 

康复计划 

住宿照顾   0   0   0   0   0   0 

展能中心   4   4  38  47  18  43 

庇护工场  19   32  18  21   0   0 

技能训练中心 100 105   6   7   0   0 

就业 

辅助就业服务   0  10   0   0   0   0 

公开市场受聘   6   6   0   1   0   0 

(A) 总计 129 157  62  76  18  43 

(B) 中三毕业人数 203 231 110 132  61  87 
 ==== 

 
==== ==== ==== ==== ==== 

百分比[(A)/(B)x100%] 64% 68% 56% 58% 30% 49% 

资料来源 ：教署的记录 

注 ：根据每学年九月份的数字 



附录C 
(参阅第2.22段) 

特殊学校的学额和实际收生人数 

(1993–94至1998–99年度) 

 视觉受损 听觉受损 羣育学校 轻度弱智 中度弱智 严重弱智 身体弱能 医院学校 总计 

1993–94          

学额 210 740 900 2 960 1 880 752 690 435 8 567 

收生人数 147 615 766 2 681 1 605 671 656 333 7 474 

% 70.0 83.1 85.1 90.6 85.4 89.2 95.1 76.6 87.2 

1994–95          

学额 210 740 930 2 980 1 870 760 690 458 8 638 

收生人数 148 594 694 2 652 1 574 644 657 358 7 321 

% 70.5 80.3 74.6 89.0 84.2 84.7 95.2 78.2 84.8 

1995–96          

学额 210 740 915 3 020 1 860 760 690 481 8 676 

收生人数 145 567 649 2 654 1 569 650 652 406 7 292 

% 69.0 76.6 70.9 87.9 84.4 85.5 94.5 84.4 84.0 

1996–97          

学额 225 720 945 3 040 1 820 776 760 491 8 777 

收生人数 151 542 621 2 692 1 603 659 663 390 7 321 

% 67.1 75.3 65.7 88.6 88.1 84.9 87.2 79.4 83.4 

1997–98          

学额 225 680 945 3 040 1 860 776 780 465 8 771 

收生人数 153 524 695 2 708 1 657 668 687 426 7 518 

% 68.0 77.1 73.5 89.1 89.1 86.1 88.1 91.6 85.7 

1998–99          

学额 225 640 945 3 060 1 870 784 780 465 8 769 

收生人数 156 511 750 2 671 1 683 678 686 411 7 546 

% 69.3 79.8 79.4 87.3 90.0 86.5 87.9 88.4 86.1 

 

资料来源 ：教署的记录 



附录D 
二之一 

(参阅第3.19至3.22段) 

审计署就家长对防止学生自杀支援服务的意见进行的问卷调查 

表A 

家长对学校在1998–99学年提供支援服务的意见 

问题 家长人数 

学校是否有提供下列支援服务? 有 没有 

A. 成立家长教师会 
(以加强家庭与学校的连系) 

580 (67%) 286 (33%) 

B. 举办家庭活动 
(例如游戏日、旅行) 

434 (50%) 432 (50%) 

C. 派发有关父母之道及亲子 
沟通的单张 

407 (47%) 459 (53%) 

资料来源：审计署问卷调查 



附录D 
二之二 

(参阅第3.19至3.22段) 

表B 

家长对社署或非政府机构 

在1998–99学年提供的支援服务的意见 

问题 家长人数 

家长是否知道下列支援服务的提供？ 是 否 

A. 家庭辅导服务 425 (49%) 441 (51%) 

B. 家庭生活教育 314 (36%) 552 (64%) 

C. 举办活动，例如为青少年及其 
家属举办工作坊、学习营、电 
影放映及戏剧比赛 

338 (39%) 528 (61%) 

 

资料来源 ：审计署问卷调查 

 

表C 

家长对在1998–99学年透过 

电视及电台播放的节目／政府宣传信息的意见 

问题 家长人数 

家长是否看过或听过下列电视／电台 

节目／政府宣传信息？ 

是 否 

A. 关于家庭生活教育及儿童成长 
的电视节目 

622 (72%) 244 (28%) 

B. 关于父母之道的简短信息 521 (60%) 345 (40%) 

资料来源 ：审计署问卷调查 



附录E 
(参阅第3.28 及3.33 段) 

家长对学生自杀的意见 

意见 家长人数 

(a) 家长的协助和辅导在子女成长方面是最重要的。如子女有情

绪问题的迹象，父母应主动接触子女，并给予及时协助。 
128 

(b) 现在的儿童过着物质生活，用于培养正确价值观的时间很

小。父母不应让子女纵情于物质的满足，而应教导他们正确

的价值观。 

70 

(c) 学校与家长应少强调学业成绩，多着眼于子女的性格和道德

发展。学校及家长亦应避免给予子女太大的压力及太重的惩

罚。 

68 

(d) 教师及学校的影响力很重要，因为学生很多时间是在学校

的。如发现学生有情绪问题的迹象，教师应主动接触学生，

并给予及时的协助。学校应举办更多活动，以改善与家长的

沟通。 

67 

(e) 大众传媒在向学生推广正确价值观方面，应扮演积极的角

色，避免对学生自杀个案作煽情的报道，应制作更多关于家

庭教育和儿童成长的节目。 

55 

(f) 学校、家长及学生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他们之间的沟通应

作改善，以便他们能正确地扮演各自的角色。 
32 

(g) 应提醒学生，生命是宝贵的，而自杀是一个不能解决任何问

题的愚蠢行为。 
29 

(h) 如发现学生有情绪问题的迹象，学校社会工作者应主动接触

学生。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数目应获增加。 
20 

(i) 应举办更多活动，以消磨学生的精力及分散他们对不如意事

件的注意力。 
20 

资料来源 ：审计署问卷调查 


